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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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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貸款本金 人民幣 3億元

利率 年利率為8.5%，月利率為年利率的1/12，日利
率為月利率的1/30，按季度收取。具體利息總
額按照最終實際借款天數計算。交通銀行在
每季度末計算、並向昆明公交收取當季利息。

貸款發放 本公司應當在交通銀行開立委託資金帳戶，
並在委託貸款合同生效之日起 3日內將人民
幣3億元存入該委託資金帳戶。在下述全部放
款條件得到滿足，昆明公交一次性提取上述
貸款，交通銀行將從委託資金存款帳戶內扣
劃資金放款：

(i) 本公司在交通銀行開立的委託資金帳戶
內的餘額不少於貸款金額且帳戶及帳戶
內資金未被有權機關採取凍結、扣劃或
其他強制措施；及

(ii) 交通銀行已經收到本公司按其提供的格
式出具的委託貸款授權放款通知書。

貸款償還 除非另有訂明，否則昆明公交須於貸款到期
日通過交通銀行悉數償還貸款的本金額連同
應計及未付利息。

提前還款 經本公司書面同意，昆明公交可提前歸還部
分或全部借款。

委託手續費 本公司無需向交通銀行支付委託貸款手續費委託手續費戶彤戶湲戶彤戶湲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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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行本次交易的理由及益處

為補充其流動資金所需，昆明公交擬向本公司短期借貸人民幣3億元，利息按
年利率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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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交通銀行」 指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雲南省分行，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本公司」 指 昆明滇池水務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2010年
12月23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376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與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相同的含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委託貸款合同」 指 本公司於 2018年4月3日與昆明公交及交通銀
行訂立的《公司客戶委託貸款合同》

「H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的境外上市外資股，有關股份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及以港元交易

「昆明公交」 指 昆明公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前稱昆明市公
共汽車總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國有
獨資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獨立於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其經不時修訂、補充
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為本公告之目的，不包括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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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 指 委託貸款合同項下的交易，即本公司委託交
通銀行向昆明公交提供人民幣 3億元的貸款

「昆明國資委」 指 昆明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昆明滇池水務股份有限公司

郭玉梅

董事長

中國，昆明，2018年4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玉梅女士及羅雲先生；非執行董事曾鋒先
生及宋紅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文宗先生、尹曉冰先生及何錫鋒先生。


